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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野生鸟类买卖“触网”

律师：发现违法行为可举报

据新华社报道， 鸟类是人类的

朋友， 对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

性至关重要。 记者近期在网上调研

发现 ， 一些人组建微信群和 QQ

群， 以鸟宠交流、 饲料、 救助等为

名， 行野生鸟类买卖之实， 甚至不

惜掏挖鸟窝贩卖雏鸟， 行为极其猖

獗。

以交流为名买卖

“高端鸟宠交流群” “画眉鸟

驯养交流群 ” “黄藤鸟交流群 ”

“红嘴山鸦交流群” ……在微信和

QQ 上， 这样的群组极为常见。 经

中间人介绍， 记者加入其中多个群

组。

这些群组少则几十人， 多则几

百人， 群组里聊?非常活跃， 卖家

发照片和视频展示各种小鸟， 和买

家讨价还价， 商量快递方式。 “黑

八哥雏鸟 ， 喜欢的私信 ， 包邮包

活。” “有朋友要红嘴山鸦吗？” 除

了这样的卖家广告， 还有一些买家

提出需求。

为了防止被人举报或留下证

据 ， 一般买卖双方都会加好友私

聊， 即使要在群里询问价格， 也不

用多少钱的说法， 而是 “多少米”。

这些野生鸟类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

百元不等， 一些买家会根据鸟的品

相讨价还价， 一些群组的管理者还

会做买卖双方的担保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 这

些被买卖的野生鸟， 有些是国家重

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有些是 “三有

动物” （列入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

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的鸟类）。 今年 2 ?初， 画

眉、 鹩哥等已经从 “三有动物” 升

级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记者暗访发现， 随着各地打击

力度加大， 一些群组里经常有群友

发出信息 “某某被抓了， 大家小心

点” 的提示。 有的群组干脆改名为

“鸟类救助群”， 以救助的名义逃避

打击， 在群里买卖时一般用 “有谁

愿意救助某某鸟” 的暗语， 如果有

买家中意， 就会加对方的微信或者

QQ 私聊。

运输中常死亡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 除了平常

大家比较常见的成鸟， 一些人把黑

手伸向了雏鸟， 而去掏鸟窝是最简

单最方便获取雏鸟的方式。

记者在一些群组里发现， 很多

卖家除了发送已经捕获的各类雏鸟

的照片、 视频， 还会发出自己在野

外掏鸟窝的视频， 并以此炫耀。

一些掏鸟窝的人会在群组里分

享自己所谓的 “经验”。 一直在关

注野生鸟类保护的志愿者张丹 （化

名 ） 告诉记者 ， 有些掏鸟窝 “高

手 ”， 一?就能找到十几个鸟窝 ，

他们很清楚自己想抓的小鸟喜欢什

么环境以及在哪种树上筑巢产卵，

一找一个准。

张丹告诉记者， 不管是雏鸟还

是成鸟， 在快递或者托运的过程中

极易造成死亡，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卖家会强调 “包活”， 如果死了还

得重新发货。

记者发现， 线下捕、 线上卖，

已经成为野生鸟买卖的新特点。 除

了爬树 、 爬墙掏鸟窝 ， 使用捕鸟

网、 鸟药、 各种捕猎套子等依然是

很常见的捕鸟方式， 在群组里常有

人出售捕鸟工具。

线上交易应加强监管

与线下交易相比， 通过网络交易

更具有隐蔽性， 打击难度更大。 张丹

曾举报多个群组和个人涉嫌违法买卖

野生鸟类， 但大多数没有什么作用。

“偶尔举报有效果， 封掉一个群， 会

有更多群冒出来。”

《野生动物保护法》 明确规定：

禁止出售、 购买、 利用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湖北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斌

说， 野生动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保护

级别 ， 都不应当被伤害和被人类捕

捉 。 伤害有直接的肉体和生命的伤

害， 也有栖息地破坏导致它们无家可

归、 无枝可栖 、 无处可去 、 无食可

觅。

曾祥斌表示， 买卖野生鸟类的群

体点多面广， 加上现在网络发达， 交

易隐蔽， 执法机关力量有限。 要让违

法者获得应有处罚， 还需要有更多的

人见义勇为 ， 看到类似行为积极举

报。

曾祥斌还提到， 我国一些地方还

存在 “玩鸟” “斗鸟” 等落后习俗，

都以伤害鸟类为代价， 推动移风易俗

也属必要。

（陈尚营）

短视频行业迅速发展 律师提醒关注侵权问题
据 《法治日报 》 报道 ， 近几

年， 随着短视频的崛起， 短视频平

台迅速占领高地。 目前， 短视频已

经成为中国互联网流量增长最快的

产品。

为争夺更多用户， 各平台大量

签约头部创作者 ， 以打造内容优

势， 但随之带来的侵权问题也日益

凸显 ， 原创作品被随意抄袭 、 转

载、 剪切的现象屡见不鲜。 不少内

容创作者盗用他人视频 、 抄袭创

意， 以此来获取流量。

据人民网研究院统计， 目前围

绕短视频制作方式主要有 5 种侵权

形式： 秒盗， 即上传一两分钟后就

被盗取； 长拆短， 把电影分拆成短

视频； 画中画， 指将视频采用分屏

形式放在另一部视频中 ； 二次创

作， 即未经许可对影视经典等进行

“二次创作”； 微加工转发， 即删除

片头片尾， 将标识打码等。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

领把侵权行为分为两类： 一是短视

频创作者对切条的视频添加了文

案、 配音以及剧情分析， 即行业内

所称的 “二次创作”， 这是短视频

行业存在的最主要的侵权行为； 二

是短视频平台自己直接发布或者以

用户名义发布前类短视频。

据了解， 不少短视频的制作是

基于他人在先作品的 “二次制作”，

包括将他人原创的文字、 音乐、 美

术等作品作为素材添加进来， 由此

产生纠纷。 同时， 一些短视频头部

平台也是侵权重灾区。 “都是你抄

我的， 我抄你的， 基本没人会告上

法庭。” 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短视

频平台大 V 说。

记者查阅相关短视频分享平台

的规定发现， 平台在视频播放页面

均可点击相应标志直接进入举报页

面 ， 可举报的侵权包括侵犯著作

权、 商标权、 隐私权、 名誉权等，

以及搬运、 抄袭及盗用他人作品。

在不少被抄袭的短视频博主看

来， 侵权视频下架已经算是目前很

好的处理办法了， 但都是治标不治

本。

长期专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

北京律师张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不同于完全照搬照抄， 目前抄

袭创意的侵权形式更加隐蔽， 由于

缺乏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指引， 短视

频平台管理者难以直接对其违法性

加以界定和直接处理， “这确实是

有其苦衷”。

据张莹介绍， 两个作品情节相

似度越高、 细节重合处越多， 构成

侵权的可能性越大。 模仿的视频是

合理借鉴还是抄袭， 需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如果只是极为模糊的相

似， 或者仅仅是让人联想起另一个

作品， 都未必构成侵权。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告诉记者， 现实

中也有一些短视频属于对影视作品

的合理使用 ， 可以不经授权就使

用 ， 具体判断可以用 “三步检验

法” 进行判断： 第一步， 是否是在

特别情况下使用； 第二步， 不能与

作品的正当利用相冲突； 第三步，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

利。

“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 不能一概说所有短视频只要使

用了影视作品都需要授权， 否则会

对文艺创作、 文化繁荣造成阻碍。”

郑宁说。

赵占领认为， 以短视频账号的

运营主体未经影视剧权利人的授权

而使用其作品或作品片段为例， 这

种情况一般构成著作权侵权， 但是

符合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情

形则不构成侵权， 其中一种情形就

是 “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

对于如何判断对他人作品的使用

行为是否属于 “合理使用”， 赵占领

也提到了应遵循 “三步检验法” 的原

则。 他认为， 以短视频平台中对于影

视作品的剪辑使用行为为例， 一般不

构成合理使用， 具体理由有三点：

第一， 这种使用行为并非著作权

法所规定的 “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欣

赏的使用” 或 “为介绍、 评论某一作

品或说明某一问题的适当引用”， 而

是带有商业目的的使用， 一般是为了

获得用户及流量， 进而提高账号的广

告价值； 第二， 这种剪辑视频， 特别

是几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模式的短视

频， 会抢占正常收看影视剧的用户；

第三， 这种使用方式破坏了付费使用

的正常商业模式， 损害了影视剧权利

人的合法权益。 （赵丽）

剧组拍戏“封路”引不满
律师：应遵循依法管理方便群众原则

据 “央广网” 报道， 近日，

因电影 《朝云暮雨》 摄制组在江

西婺源拍戏而 “封路” 一事， 引

发网络热议。 据网友反映， 摄制

组在江西省婺源县东门大桥附近

取景时 ， 疑与出行市民发生矛

盾。 对此， 江西省婺源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 “实际上

并没有封路， 只是进行了临时车

辆管制， 百姓可以正常通过。 摄

制组目前已经结束拍戏， 道路也

已恢复畅通。”

《通告》 提到， 对相关路段

进行临时车辆管制， 在 2 ?拍摄

时间内的 8 时－19 时， 机动车辆

暂不能通行， 行人及非机动车辆

分时段通行。

对此， 北京颖周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洪涛表示，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总

则，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应当遵

循依法管理、 方便群众的原则，

保障道路交通有序 、 安全 、 畅

通 ； 第三十一条规定 ， 未经许

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

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第三十九条

规定， 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 大

范围施工等情况， 需要采取限制

交通的措施， 或者作出与公众的

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

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

郑洪涛解释， 首先， 该事件违

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的立法原则， 没把群众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 给过往的广大群众

造成很大的不便， 后来剧组工作人

员和群众还发生了冲突， 若冲突进

一步升级， 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与

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其次， 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

动虽经过了相关部门的许可， 但这

种许可也枉顾了群众的现实需求，

未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违背 《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总

则 ， 导致许可在合法性上存在缺

失。

最后， 拍摄影片并非第三十九

条规定的 “大型群众性活动”， 不

能以此限制交通。 虽然已经发布公

告 ， 貌似程序合法 ， 但因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立法宗旨， 实体违法， 所以整个

行为是不合法的， 实施交通管制也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郑洪涛表示，“拍电影是社会行

为， 并非是为了群众利益需要政府

做出的行政行为， 政府不应该以此

来实施交通管制。此事件的发生，可

以看出相关法律还有待进一步细

化，比如，类似商业行为，若对群众

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是否要事先

征求意见等。 ” （张佳琪 王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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